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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２５３４—２０２５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NY/T２５３４—２０１３«生鲜畜禽肉冷链物流技术规范»,与 NY/T２５３４—２０１３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冷链流程”(见第４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４章);

b) 修改了“冷加工”(见第５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５章);

c) 修改了“包装”更改为“包装与标识”(见第６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６章);

d) 修改了“贮存”更改为“储存”(见第７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７章);

e) 增加了“装卸载”(见第８章);

f) 修改了“运输”(见第９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８章);

g) 修改了“批发、零售”更改为“销售”(见第１０章,２０１３年版的第９章);

h) 增加了“末端配送”“信息追溯”“记录”(见第１１、第１２、第１３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５１６)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屠宰

技术中心)、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冰山冷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

究中心、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司、中科定洋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新希望六和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东风养殖有限公司、宁夏农林科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德权、李欣、高胜普、张志刚、王华、李承峰、马相杰、杨富华、侯成立、陈丽、杨信

廷、孟少华、刘振宇、徐琳琳、吉增涛、曲萍、王永林、田建文.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１３年首次发布为 NY/T２５３４—２０１３;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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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肉冷链物流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鲜肉冷链流程以及生鲜肉冷链物流过程中冷加工、包装与标识、储存、装卸载、运输、
销售、末端配送和信息追溯、记录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鲜肉从冷加工到销售终端的冷链物流全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６３８８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１２６９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１４９３０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１４９３０２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T１８３５４　物流术语

GB/T２０５７５　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

GB/T２８５７７　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

GB/T２８６４０　畜禽肉冷链运输管理技术规范

GB/T４０４６５　畜禽肉追溯要求

GB/T４０９５６　食品冷链物流交接规范

NY/T３２２４　畜禽屠宰术语

NY/T３３８３　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

WB/T１１０３　食品冷链末端配送作业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１８３５４、GB/T２８５７７、NY/T３２２４、WB/T１１０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生鲜肉　freshmeat
经屠宰加工后得到的未经冻结处理的畜禽胴体、分割分切产品和可食用副产品.

３２
冷链物流　coldchainlogistics
根据生鲜肉特性,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使产品始终处于保持其品质良好所需温度环境的实体流动过程.
[来源:GB/T２８５７７—２０２１,３２,有修改]

３３
冷却　chilling
使肉品中心温度降至规定要求温度的过程.
[来源:NY/T３２２４,６２]

３４
分割分切　cuttingandportioning

１



NY/T２５３４—２０２５

按照要求,在冷加工环节将畜禽胴体切割成不同规格产品的过程.

３５
装卸载　loadingandunloading
在运输工具之间或运输工具与储藏库之间,以人力或机械方式对产品进行载上载入或卸下卸入的作

业过程.
[来源:GB/T１８３５４—２０２１,４４６,有修改]

３６
末端配送　terminaldistribution
产品从储藏库或配送站递送到消费者的冷链物流活动.
[来源:WB/T１１０３—２０２０,３２,有修改]

４　冷链流程

生鲜肉冷链流程:生鲜肉冷加工→包装或不包装→储存→装载→运输→卸载→销售→末端配送.

５　冷加工

５１　原料肉要求

应符合 GB/T２０５７５的要求.

５２　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１２６９４的要求.

５３　冷却要求

畜禽屠宰后应立即冷却,应符合 GB１２６９４的要求.

５４　分割分切要求

分割分切环境温度不应高于１２℃,分割分切时间不应超过１h.畜肉中心温度宜在分割后２４h内降

低至７℃以下,禽肉中心温度宜在分割后２h内降低至４℃以下,可食用内脏产品中心温度应小于３℃.
产品在冷却过程中不应出现冻结状态.

６　包装与标识

６１　包装

生鲜肉包装间温度不应高于１２℃,包装时间宜小于３０min.

６２　标识

６２１　包装标识要求

裸装或需要包装的生鲜肉产品标识应符合 NY/T３３８３的要求.

６２２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和图示要求

运输包装的收发货标志和图示应符合GB/T１９１和GB/T６３８８的要求,应注明生鲜肉储运的温度条件.

７　储存

７１　储藏库要求

７１１　储藏库宜设与运输车辆对接的门套密封装置.

７１２　生鲜肉储藏环境温度应控制在适宜范围内.

７２　储存管理

７２１　不同品种、批次、规格的生鲜肉应分门别类整齐码放.货垛应置于托盘、垫板上或悬挂,不应直接

着地,并满足“先进先出”原则.

７２２　储藏期间应定期检测库内温度,超出允许温度范围应及时采取措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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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３　生鲜肉离储藏库门两边的距离应不低于０２m,离顶棚应不低于０３m,距顶排管下侧应不低于

０３m,距横侧应不低于０２m,距墙排管外侧应不低于０４m.

８　装卸载

８１　设备要求

装卸载设施设备应符合 GB/T２８６４０和 GB/T４０９５６的要求.

８２　作业要求

８２１　装卸载过程应在冷链条件下进行,且生鲜肉不应落地.

８２２　装卸载过程应测量生鲜肉外包装或内包装表面温度.若表面温度超出规定范围,应测定生鲜肉中

心温度;中心温度超过规定范围时应及时降温.

８２３　装卸载过程因故中断时,运输设备厢门应立即关闭并开启制冷系统.

８２４　装卸载作业前应检查并记录车厢内卫生状况,作业过程中应记录装卸载作业时间、生鲜肉品类、数
量、重量、运输厢体温度.

９　运输

９１　运输工具

９１１　应使用具备温控能力的专用设备.专用设备应能防冻,隔热保温性能应良好.

９１２　运输厢体及接触肉类的器具应符合食品卫生要求,且易于清洗消毒.

９１３　运输工具应设有持续全程的、具有实时读取温度和异常报警功能的温度记录装置,记录间隔时间

不应大于５min.

９２　温度要求

运输时,厢体内温度应保持０℃~４℃.

９３　运输管理

９３１　运输工具每次用毕应清洗消毒,保持清洁卫生,做好消毒记录.清洗消毒剂应符合 GB１４９３０１
和 GB１４９３０２的要求.

９３２　运输工具装载货物前,运输人员应对运输设备及其制冷装置、温度记录装置进行检查,确保所有设

施正常工作.车厢内温度应提前预冷到４℃以下.

９３３　装载时,生鲜肉离顶不低于０２m,应用支架、栅栏或其他装置防止货物移动.包装肉与裸装肉同

车运输时,应采取隔离防护措施.

１０　销售

１０１　设施设备要求

应具有与经营生鲜肉规模相适应的储藏库或冷柜等符合临时储存条件的设施设备.

１０２　温度要求

销售时,生鲜肉的储存温度应在０℃~４℃.

１０３　卫生要求

１０３１　销售场所相关设施设备应每日清洗消毒,保持清洁.

１０３２　对所销售的生鲜肉应检查并核对其保质期和卫生情况,发现气味或色泽不正常、有黏液或其他异

常情况的,应停止销售.

１０３３　销售未经密封包装的生鲜肉时,为避免产品在选购过程中受到污染,应配备必要的卫生防护措

施,如一次性手套等,且不同肉类之间应分区隔开.

１０４　照明要求

销售生鲜肉时,不应使用对生鲜肉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影响对生鲜肉卫生状况判断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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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明等设施设备.

１１　末端配送

应符合 WB/T１１０３的要求.

１２　信息追溯

应建立生鲜肉冷链物流信息追溯系统,并符合 GB/T４０４６５的要求.

１３　记录

１３１　记录并保存以下信息:

a)　人员管理:健康证登记管理、入职、培训记录;

b) 设备维护:设施、设备和厂房的维护保养和维修记录;

c) 卫生管理:物品领用、消毒物品配制、清洗消毒、卫生检查记录;

d) 质量管理:关键控制点检查、产品质量检测、不合格品处置记录;

e) 储存运输:产品出入库、储存温度监控、运输、销售、末端配送记录.

１３２　记录内容应完整、真实、规范,确保从畜禽屠宰到生鲜肉末端配送的所有环节都可进行有效追溯.

１３３　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６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少于２年.

４


